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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国有企业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评

估备案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（草案）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评估管理，规范基金份额评估备

案工作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市国资委起草形成了《上海市国有企业私募股

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评估备案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（草案）

（以下简称“《工作指引》”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现有国资评估管理政策中，对基金份额评估没有明确规

定，《工作指引》的制定，将填补这部分的政策空白，有助

于进一步规范企业流程审批、完善项目评估程序、明确报告

审核要求。

一是完善评估管理制度体系。上海市国有资产评估管理

已形成“1+2+N”的制度体系：“1”是一个暂行办法，“2”

是核准备案操作、评估报告审核两个手册，“N”是国资评

估管理中若干重要管理事项。《工作指引》将进一步优化完

善上海国资评估管理制度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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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配套新制定的产权管理规定。今年 2 月，市国资委

印发《上海市国有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转让监督管

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国资委产权〔2022〕58 号），

提出“国有基金份额转让价格应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或估值

结果为基础确定”，《工作指引》的出台将有效助推这一文

件落地实施。

三是解决企业评估实践中的问题。由于交易基金份额较

小，底层项目持股比例较少，基金管理人配合意愿不强，企

业呼吁：符合一定条件的基金份额评估，可以采用估值方式

替代。需要研究制定《工作指引》，明确基金份额评估项目，

可以采用估值报告的经济行为和前置条件，及相应管理要

求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起草工作自 2021 年 11 月正式启动。首先，我们开展了

《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评估管理研究》课题，联合

部分市属国有企业、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，就基金份额评

估管理程序、难点和优化建议进行研究。在课题研究初步成

果基础上，起草形成《工作指引》初稿。其次，我们通过电

子通信、企业座谈会、专题研讨会等多种方式，充分听取国

有企业、区国资委、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意见建议。经进一步

修改完善后，我们正式形成了《工作指引》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工作指引》主要包括经济行为范围、报告采用原则、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

3

相关管理要求、国资监管要求等四部分内容：

（一）经济行为范围

适用《工作指引》的经济行为有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、

国有实际控制企业，投资、转让基金份额，及持有份额的基

金非同比例增减资。

（二）报告采用原则

企业应履行必要程序以主张国资权益，要求基金管理人

配合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，可以获取评估所需工作资料、

可以履行评估程序的，应优先采用资产评估报告。

因基金份额较少、涉及项目持股比例较小或商业保密要

求等客观条件限制，无法获取评估所需工作资料、无法有效

履行评估程序的，可以采用估值报告。

（三）相关管理要求

1、评估（估值）机构选聘。企业应设置第三方机构及

项目团队的选聘条件和能力要求，建立机构备选库，实施动

态管理；发现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等存在重大问题，严重影

响评估结果的，应将相关机构或者项目团队列入黑名单。

2、项目报告格式和审核要求。（1）基金份额评估采用

评估报告的，按照《上海市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手册》

相关规定执行；采用估值报告的，按照《估值报告审核指引

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执行。（2）评估对象原则上为拟交易

或持有的基金份额；评估结果原则上应包括基金整体评估价

值、拟交易或持有基金份额数量与对应的评估价值，及形成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网站
编辑
部20
22-0
5-18



4

评估结果的理由。（3）报告附件需要包括合伙协议、公司

章程或协议约定，基金及所涉及的主要核心资产的权属证明

资料、基金管理报告、经审计的财务报表。（4）审核时重

点关注：基金及所涉及的资产近期的融资、转让、上市预期，

及约定收益分配顺序、管理费等相关内容。

3、专家评审会议。基金份额评估，企业可以按照基金

份额预估价值确定召开专家评审会的标准，没有规定的，按

5000 万人民币及以上的予以确定。

4、报告使用规定。同一基金、相同基准日、相同权益

的基金份额的收购、转让等经济行为，可以使用同一份基金

份额评估项目报告。

（四）国资监管要求

1、监管企业应切实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，制定

基金份额评估备案管理实施细则，对采用估值报告的具体经

济行为进行分类细化，明确审核流程和审核要求。

2、监管企业应将基金份额评估备案管理纳入公司治理

体系，与经济行为同步立项、审批，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核

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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